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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100 年第 2 次委員會議紀錄 

一、 時間：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30 日(星期一)上午 9 時 30 分 

二、 地點：原能會 2 樓會議室 

三、 主席：蔡春鴻主任委員 紀錄：高莉芳、鄭惠珍 

四、 出席人員：(敬稱略) 

朱敬一(請假)、吳清基(請假)、施顏祥(簡豐源代)、邱文達(劉

明勳代)、沈世宏(宋浚泙代)、李羅權(張清風代)、吳茂昆(請

假)、薛燕婉、歐陽敏盛、蘇宗粲(請假)、馮燕(請假)、楊思

明、閻紫宸(請假)、謝得志、黃慶東 (請假) 

五、 列席人員：(敬稱略) 

馬殷邦、邱賜聰(邵耀祖代)、黃景鐘 (黃禎財代)、饒大衛、

陳宜彬、李若燦、陳建源 

六、 主席致詞：(略)。 

七、 宣讀原能會 100 年第 1 次委員會議紀錄：(略) 

宣讀畢，主席徵詢與會人員均無意見後，裁示：會議紀錄同

意備查。 

八、 報告事項： 

(一) 「我國運轉中核電廠總體檢初步評估報告」報告案： 

1. 報告內容：略。 

2. 決定： 

(1) 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
(2) 未來將視國內耐震餘裕檢討、海嘯威脅分析結果、後續

日本福島電廠事故調查結果及國際主要核能國家的檢

討或壓力測試結果，針對總體檢報告作適度之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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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「100 年核安第 17 號演習」報告案： 

1. 報告內容：略。 

2. 決定：洽悉，同意備查。 

九、 討論事項： 

（一）「低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置設施場址設置條例修正草案」

審議案 

1. 報告內容：略。 

2. 決議：請原能會與經濟部進一步協調，俟有共識結論後，

再提到委員會議報告。 

十、 臨時動議：無。 

十一、散會(上午 12 時 10 分正) 


